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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王海棠于1995年7月30日在汝阳县靳村乡收购生猪二十五头

，同月20日向国税所交纳20日到31日定期定额增值税，城建

税，教育附加费52元，29日向工商所交纳管理费152元；向地

税所交纳7月份定期定额生猪屠宰税（外销）100元；30日输

了动物检疫证（有效期两天）及车辆消毒手续。以上各项均

有各部门收据在卷。王海棠于7月30日下午用汝阳县上店乡一

个体司机的农用车（已消毒）将生猪25头运往洛阳，当车行

至沙沟时车发生故障，在修车时一头猪将近死亡，王海棠

于31日在靳村乡屠宰后销售，当晚十点左右车修好前往洛阳

，大约在当晚二十二时左右在汝阳县上店乡下店附近被三被

告工作人员拦查，拦查人员未着标志服，未出示执法及工作

证件，王海棠当场出示了上述办理的有关手续，被告地税局

工作人员（上店所雇用人员，无执法证件）认定王应交纳税

款960元；已交100元，应补交860元；王以自己已报税且是定

额税为由拒绝补报；持工商管理发票的人员（原工商所雇用

人员，现税所雇用人员）指出王应交纳240元而只交152元，

应重新交纳240元，王海棠不同意；被告动检站工作人员认定

其所持票据证物不符合且证明过期，应重新检疫，王海已作

过检疫，证明过期是因车出故障，证物不符是因中途修车销

售一头为由拒绝重新检疫，并提出让三被告放行。三被告坚

持上述意见，不同意放行，双方争执不下，王海棠即到县城

找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后又返回，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三被



告工作人员即将车及生猪扣至汝阳县上店乡地税所院内，王

海棠即返县城到县公安局以路遇抢劫报案。第二天上午随公

安局工作人员前往上店调查此事，发现车停在地税所院内，

上店派出所问明情况后，让三被告上店各负责人到派出所解

决此事。当时因天气炎热，到中午生猪已死亡五头，在派出

所的主持下，三被告同意赔偿原告死亡五头生猪损失（含运

费）4466元，死猪由上店地税所拉往县食品公司宰杀。王海

棠将剩余生猪十九头运往洛阳销售，因天气炎热在途中生猪

死亡二头，下车时又死亡三头价值4000元，屠宰厂按四头大

猪每头150元，另一头按100元收购，王海棠五头猪共得款700

元，直接损失3300元。王海棠回来后即向三被告提出支付原

同意的损失4466元和又死五头猪的损失，三被告推委拒绝赔

偿，被告地税局并提出让王海裳补交屠宰税860元。王海棠不

服，向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三被告的

行政强制措施，并赔偿由此造成生猪死亡十头的损失。 [问

题] 三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为什么？ [正确答案] 

三被告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本案中税务、动检、工商三机

关法律规定在某些方面有扣押权，但对事实证据认定不清，

且违反法定程序。 [考点集成] 滥用职权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的目的不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符合法律授予这项权力

的目的，亦指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不正当地行使行政

权力所发生的法律错误，且不合理。构成滥用职权的具体行

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超过其法定的权限范围，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不

合理的；第二，该具体行政行为违背或者偏离了法律、法规

的目的、原则。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有：（1）为了行政机关



的小集团或管理者个人的利益，故意考虑一些不相关的因素

或故意不考虑一些应当考虑的因素。（2）故意迟延和不作为

。（3）不一致的解释和反复无常。（4）不当授权和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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